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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喝了一口柠檬水，被开出了一张罚单。原因

是，她在地铁上喝水。微博网友 “窦窦戈 ”向我

们反映，她怀孕四个月了。有孕吐反应，带了柠檬

水。近日在南京元通站上地铁，快到集庆门站的时

候喝了口水，结果就被开了张罚单。网友 “窦窦戈” 

表示，这张罚单只是书面警告，没有罚款。《南京

市轨道交通条例》第 38 条明确规定，禁止在列车

车厢内饮食，其中 “ 饮 ” 指的就是喝水、喝饮料等。

工作人员介绍，因为饮品易洒，如果泼洒到车厢内

部，地面湿滑，容易摔倒，也会因此滋生蟑螂、鼠害。

一般情况下，这类罚单并不会对市民产生任何影响，

仅起到警告作用。不过，如果情节严重并且拒不配

合执法，将有可能被记录在个人信用系统中。

地铁禁水：
缺的不仅是人情味

文 / 郭丹
关于“禁止饮食”的规定应该说有一定的历史和现

实基础。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公共交通

工具上都有禁止饮食的规定，一方面是出自于对公共

环境包括卫生和秩序的维护，另一方面也是从尊重最

大部分人的感受（比如气味的影响）出发最大程度地

保障公共文明。南京地铁的回应看起来也是出于相关

考虑，禁饮可以避免对车厢卫生乃至硬件设施的破坏，

同时还可以避免人身安全事故和纠纷。所以，尽管网

络上的议论出现两种极端的声音，最后的态度仍然很

坚定，可以接受人情味的调剂，但绝不能以人性化过

度过分解读规则，禁止饮水本是为了照顾绝大多数人

的权利和安全，情法难两全执行时看情况灵活处理好

就行。实际上，这样的结论不仅没有把准争论的要害，

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谬误：

其一：情法怎会难两全？

法律本质上是大家公认的最基本的道德，法理从

根源上说就是和情理的高度一致，比如公共场合不能

随地大小便，车厢内不许吸烟，这些规定虽然有人感

到不适但从没有任何疑议，因为法律总是适度超前的

引导人们的文明习惯和行为，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

上。而现在地铁禁水遭遇的强烈反弹，完全不是情理

和法理的纠缠，根本在于这种无视情理的法理没有取

得普遍的社会共识，甚至还是对出行人基本生理诉求

和权利的剥夺。地铁线路被咬的隐患、地面湿滑存在

的风险，都不能靠禁止乘客喝水解决，所谓的公共利

益倒更像是地铁公司懒政的说辞。

其二：不合情如何合理？

抛开大多数乘客的人情化需求，按照地铁管理方

单方面的管理逻辑，以单线条的方式建构法律条文，

罔顾了其本身可能对公民其他合法权益的戕害，最后的

结果无非是对法律体系本身的破坏。好的法律法规要

有实践的立场，为当事人营造最大的合适和便利；要

有完善的细节，让人们在实践中不会迷惑。禁水规定

首先直接剥夺了乘车人最朴素的需求，消解了律法中本

应有人性化底色，再接下来为了人情化补救强调的所谓

“酌情处理”，又让法律法规陷入权威性的尴尬，不合

情看来也不可能合理。

法律法规的好应该体现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与民

意的协调要贯穿始终，更需要很多精细化的细节补充。

所以地铁上禁止喝水的规定，更需要在与广大乘客的

互动和共识中探索，不可能一刀切更不可能一成不变。

此外，除了人性化的微调和不回旋的姿态，还可以尝

试在地铁上考虑加入饮水区等设置，也许相比之下，

维护公众利益反倒会显得更真诚，也更有意义。

查验身份证时执法对象不配

合怎么办？执法时受到阻碍如

何处理？针对基层一线民警在

执法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

问题，7 月 26 日，公安部举办

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

示培训会，对全国百万民警进

行集中培训。

视频教执法中“应该怎么做”
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培训选取了上海、重庆和

济南公安机关制作的三段演示

视频。演示视频共 70 分钟，从

法律要求、处置流程、行为举止、

策略技巧等方面，就民警在执

法实践中具体“应该怎么做”、

“不应该做什么”进行了直观演

示。

记者注意到，对民警查验证

件过程中遇到拒不出示身份证

件的情况怎么办，民警查缉嫌

疑车辆当事人拒不下车怎么办，

民警执法时遇到阻碍和纠缠怎

么办，在什么情形下民警可以

依法使用武器等问题，演示视

频都给出了答案。

另据央视报道，民警执法时，

面对群众围观拍摄，规范要求

在拍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

下，民警要自觉接受监督，要

习惯在“镜头”下执法，不得

强行干涉群众拍摄。

焦点
1 警察证件效力遇质疑怎么办？

根据执法规范，民警执法时

应随身携带警察证，便衣民警

应主动出示，着装民警可不出

民警执法时不得干涉群众拍摄是进步

文 / 邓海建
有人说，规范早点出来，“屁

股开花”或者“执法污名化”的

故事，也许就不会上演了。围观

群众与执法警方，也就不会因为

“镜头”而各自受伤。此前，一

段“太原警察打人”的视频在

网络传播。后经查明，这是一起

因停车纠纷而引发的妨害公务案

件。针对这一事件，四川平昌县

公安局官方微博“平昌公安”予

以声援：“遇到警察执法，请不

要随意拍摄，因为法律不允许！”

回头望之，此事之所以成为喧嚣

一时的公共事件，恰在于执法者

对“镜头”的悖谬性姿态。

客观地说，“镜头”下执法，

难免会有些不太自在。无形中

依附于威权之上的细微的自由裁

量，可能轻易就要烟消云散了。

因为每一枚镜头，都可能直达舆

论漩涡的中心；每一帧画面，都

可以成为执法监督的铁证。少数

基层执法者对“镜头”有些排斥

感，也是可以理解的是：一是行

为约束的不自在，这是条件反射；

二是担心执法过程被影响，这是

履职之忧。

不过，公众更熟识下面这两

句话：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

权即禁止。换言之，对于公民来

说，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事情，

就可以大胆去做；而对于政府而

言，法律没有明文授权的事情，

就不可为——这可能才是群众围

观拍摄有理的法理基础。当然，

合理合法的围观拍摄，本身也是

公民监督权的具体体现，我国宪

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及人民警

察法，都有明文规定以保障公民

的监督权。

若干年前，围观是一条图文

微博；而在今天，围观可能是一

条视频线索。人人都有摄像头，

其实和“满城尽是监控”并非一

个概念：前者指向公序良俗的监

督、更指向公权作为的规范，而

后者是以限制私权的形式成全公

共管理的便利。因此，在认可合

理的围观拍摄执法上，民意与法

理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不久前，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

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

此后，《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

三版）》等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

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有关改

革文件应时而出，规范执法行为、

提升执法信度，当然并不仅仅是

为了满足围观公民的拍摄需求，

更重要的，是提升执法水平，“让

群众在每项执法活动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当然，“镜头”不是特权、不

是匕首，更不是妨碍执法活动的

“法外利器”。围观者也要有边界

意识，比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

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行为构成妨碍公务罪。显然，想

要在所有场合任性拍摄，这是法

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总之，无

惧“镜头”，执法更自信，而一

旦规范执法成为常态，冲动的“镜

头”恐怕也会慢慢冷静下来。

示警察证，但在执法对象要求时

应出示。如执法对象质疑警察证

效力，民警应明确告知警察证是

法定执法证件。

民警查验居民身份证时，对

于执法对象出示身份证并排除违

法犯罪嫌疑的，要礼貌放行；出

示身份证件并接受查验是公民法

定义务，如果拒绝配合并与民警

纠缠，民警可以采取口头传唤、

强制传唤等措施。

对于公民来说，如果没有随

身携带居民身份证，可以提供机

动车驾驶证、护照等有效证件证

明身份，也可以报出自己的公民

身份证号码、姓名等提供民警查

验。

公民如果认为民警执法不规

范，可以向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

门 举 报， 也 可 以 拨 打 110 投 诉，

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

权益。

2 民警执法过程受阻碍怎么办？
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经常会

遇到执法对象的亲友或围观人员

阻碍执法的行为。为了应对这一

问题，视频演示“教学”，民警在

处置过程中，要有效利用执法记

录仪，全程录像固定证据，向围

观群众表明警察身份，告知群众

民警正在执法，争取群众配合支

持。

而如果执法对象或其亲友拖

拽、缠抱民警，可采取拉肘别臂

等相对安全的控制动作，避免拳

击、抓头发、扭脖子等危险动作；

也可在其他民警协助下，合力将

其分离；必要时可依法使用催泪

喷射器等警械。经劝导无效拒不

停止的，依法强制带离。

面对攻击类阻碍执法，民警

处置时应着重把握安全原则、克

制原则、优势原则和适度原则，

警告其涉嫌阻碍执法，责令立即

停 止， 仍 不 停 止 的 实 施 强 力 制

服，同时注意动员群众力量给予

协助。

（据 7 月 27 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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